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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管理的通知

永川府办发〔2018〕117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管理，规范交易各方

人员现场行为，根据《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和交易监督

暂行办法》（渝府办发〔2017〕35 号）规定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招标方现场行为

招标方（包括招标人、采购人、出让人、出租人）是公共资

源项目交易的责任主体，应当依法组织交易活动全过程，依法处

理交易活动中的异议，配合有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处理交易过程

中的问题，保守应当保密的交易信息。

公共资源项目需要专家评审评标的，招标方一般在开标前 3

小时持经行政监督部门审核的专家抽取申请表到区交易中心抽

取评标专家。确需提前抽取评标专家的，应当经招标投标行政监

督部门同意，且提前时间不得超过开标前 24 小时。如遇专家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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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、回避或中途离开，经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后，依法抽取应急专

家。

招标方在开标日应指派不少于 2 名熟悉招标项目情况的现

场代表出席，在开标前 30 分钟到交易现场。招标方现场代表负

责督促招标代理机构做好现场报名工作，组织投标方代表有序进

入开标室，会同代理机构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开标程序主持

开标会。

招标方现场工作人员确需组织评标专家召开标前会的，应在

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监督下召开。招标方非参与评标的代表原则上

不得进入评标室，只能在监督室了解专家评标情况。确需进入评

标室对专家进行情况说明的，需书面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说明事

由并征得同意，主动存放通讯工具和其他不宜带入评标区的随身

物品，在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现场工作人员陪同下进入。进入评标

室不得对评标专家发表倾向性和诱导性意见。政府采购项目除采

购人代表、评标现场服务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评标区。

二、规范投标方现场行为

投标方（包括投标人、供应商、竞买人、竞租人）必须在规

定时间到达区交易中心，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报名和递交投标文

件，凭区交易中心发放的标牌进入开标室。

投标方不得私下与招标方、评标专家、代理机构联系和接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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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与其他参与竞争方私下串通。国有土地使用权竞买人将报名

资料投递报名箱后，严禁在交易中心滞留、蹲守，了解参与竞争

方相关信息。

投标方应自觉遵守开标室管理制度和开标会议纪律，将通讯

工具关闭或设为静音模式，不得在开标区域打接电话，不得影响

或者扰乱开标秩序，未经允许不得操作开标室相关设施设备。

投标方对交易活动有质疑异议的，须按照相关规定向招标方

提出。对招标方答复不满意的，应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。

三、规范评标专家现场行为

评标专家须按通知时间要求携带身份证明准时到达专家等

候区，不得无故迟到和缺席，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

要主动回避。评标专家确认参与评标后，严禁泄露应当保密的相

关评标信息，严禁私下联系和接触该项目的其他评标专家、招标

方及投标方等相关人。

评标专家进入评标区前应主动存放通讯工具，评标之前签署

《评标专家廉洁自律承诺书》，按规定推选产生评标小组组长。

评标期间专家不得擅自离开评标区，确需离开评标区的，须书面

申请并经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批准，离开后不得再进入评标区。评

标专家不得以刻录、拷贝、抄写等方式将资料数据带离评标室。

评标专家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规定独立评标，做到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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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公正，对评标结论负责。在评标资料送达前应认真研读熟悉招

标文件。在评标会上不得发表影响评标结果的倾向性言论，不得

干预其他专家正常评标，发现围标串标等异常情况要及时向有关

行政监督部门报告。

四、规范招标代理机构现场行为

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安排不少于 3 名工作人员于开标前 45 分

钟到区交易中心大厅，经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或交易中心工作人员

核实身份后挂牌上岗，做好投标报名登记、收取投标资料和报名

费、发放入场标牌等开标前准备工作。

招标代理机构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程序主持开标会，

维持好开标会现场秩序，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会同招标方报告有

关行政监督部门。宣读评标评审结果须征得招标方同意。不得将

应当保密的交易信息对外泄漏。

招标代理机构人员不得单独进入监督室，如招标方有需要，

招标代理机构人员可陪同招标方进入监督室了解专家评标情况。

招标代理机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室，不得私下联系、接触评标专

家。

五、规范交易中心现场行为

区交易中心现场服务人员必须按照服务指南和工作流程为

交易各方提供服务，配合招标方及其代理机构做好专家抽取、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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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登记、进场标牌发放收取，引导投标方有序进入开标室，引导

评标专家进入专家等候区，将投标资料从开标室推送至评标区等

服务工作。

交易项目跟标员负责全程跟踪记录交易过程，包括专家抽取

情况、专家抽取表启封点名情况、开标室和监督室现场情况，及

时收集应当存档的交易资料建档归档。

评标区工作人员在区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中随机产生，负责资

料传送和进出活动记录等基础服务工作，负责引导评标专家到评

标室，登记评标区人员进出情况。评标区工作人员进出评标室必

须 2 人同行，不得将通讯工具带入评标区域，严禁对专家发表倾

向性和诱导性意见，不得对外泄漏应当保密的信息。评标区工作

人员在评标结束或换岗前，不得离开评标区。评标期间，除评标

区工作人员外，区交易中心其他任何人不得进入评标区。

区交易中心现场服务人员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保留好证

据，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。要根据交易现场情况分析公

共资源交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为堵塞公共资源交易漏洞，提出

完善制度、规则和程序的建议。

六、规范行政监督部门现场行为

区发展改革委作为全区公共资源交易的指导和协调部门，应

确定 2 名工作人员，加强交易活动现场日常巡查，对交易各方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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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行综合监督。

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指派 1-2 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

的工作人员，于开标前 30 分钟到达现场，对项目交易活动开展

全过程监督。现场监督人员应在开标室监督招标方及其代理机构

严格按招标文件规定程序主持开标会议，发现交易过程中的违规

违法行为须及时制止和纠正，指导招标方妥善处理异议和质疑，

受理投诉，重大情况及时向部门负责人报告。

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现场监督人员必须到区交易中心监督专

家抽取过程。评标专家抽取表于开标前 10 分钟内送达专家等候

区，密封情况经现场监督人员检查并签名确认后启封点名。评标

专家未按时到达的，现场监督人员应使用评标区专用电话联系确

认，并根据专家缺位情况确定补抽应急专家。评标专家抽取表一

经启封，不得拿出评标区，相关知情人员须做好评标专家信息保

密工作。

现场监督人员一般在监督室监督专家评标活动。要及时制止

和纠正专家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，诱导或

者干扰评标委员会其他专家评标，以及其他不客观、不公正履行

评标工作的违法违规行为。现场监督人员进入评标室的，应主动

存放通讯工具和其他不宜带入评标室的随身物品，并作好进入事

由及进出时间登记，不得对评标专家发表倾向性和诱导性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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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严肃纠正和处理违规违纪违法行为

区交易中心对其他交易各方现场人员的违规行为应当及时

提醒和纠正并作好记录，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对所涉交易项目的其

他交易各方违规行为负责纠正。区交易中心定期向公共资源交易

联席会议报告交易各方违规行为，并将相关情况通报责任单位。

市场主体或社会公众认为交易各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可以依法

向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区纪委监委投诉、举报。

区交易中心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，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

责令改正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招标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，由

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未履行或未正

确履行现场管理责任，招标人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公共资源交易

主体责任，行政监督部门违反规定，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监督

职责的，依纪依规追究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投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评标专家违反规定，由行政监督部

门依法依规处理，将其违规违法行为纳入不良信用记录，作为市

场准入、资质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，情节较重的，依法限制或禁

止其参加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活动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

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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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9 月 28 日


